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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衢州醉根艺品有限公司、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管委会、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中国根艺美术协会根雕专业委员会、浙江杭州刘小平工作室、上海仁甫根艺

堂、桂林市工艺美术协会、浙江象山德和根艺美术馆、福建大森木雕有限公司、开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化县林业局（排名不分先后）。 

本标准起草人：徐谷青、胡月亭、刘小平、刘彦林、齐忠伟、张利梓、张德和、傅家龙、吴杰、方

义、程松富、毛卫中、赖飞明、陆芹柳、张金燕、黄凤生。 

本标准评审专家组长：陈璋。 

本标准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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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根雕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及贮存和质量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根雕产品和作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24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DB33/T 2058  木制品制造企业安全生产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根雕 

以根材为创作材料，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处理，创作出具有天人合一，符合审美情趣的作品。 

4 产品分类 

4.1 按作品形式分 

可分为人物、动植物、花鸟山水、自然摆件和实用家居类。 

4.2 按产品规格分 

规格可按表1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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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根雕作品规格分类 

规格分类 范围 

特大型 3000 kg 以上 

大型 250 kg-3000 kg 

中大型 150 kg-250 kg 

中型 50 kg-150 kg 

中小型 25 kg-50 kg 

小型 2.5 kg-25 kg 

微型 2.5 kg 以下 

注：指单体重量，不包括组合型。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 

5.1.1 应遵循“自然天趣”、“因材施艺”、“人天同构”的创作原则，设计要尽量利用材料自然造

型去构思创作，最大程度保留其自然形态美。 

5.1.2 作品应先绘制草图或现场创作设计。 

5.2 选材 

5.2.1 应遵循生态环保、来源合法、科学利用的理念。 

5.2.2 应选择木质细腻、木性稳定、不易虫蛀，耐腐、能长久保存的根材。 

5.2.3 材料采集宜在深秋季节。 

5.3 工艺 

5.3.1 工艺流程 

以传统手工操作为基础，工艺流程可参见附录A。 

5.3.2 材料处理 

5.3.2.1 选好的根材应进行浸泡、蒸煮、烘干、去污（去皮）。 

5.3.2.2 浸泡用水应采用自来水或符合 GB 3838 中 III 类以上要求的地表水，3-7天换水一次，浸

泡总时长不超过 30天。 

5.3.2.3 无法用水浸泡的大件作品可采取紫外线杀菌、药水处理或自然风干。 

5.3.2.4 采用沸水蒸煮，产品应完全浸泡于沸水中，蒸煮时间根据材料规格、初始含水率等情况而定，

可参照表 2。 

5.3.2.5 应采用烘房或自然干燥，烘干（或自然干燥）后根材含水率应控制在 30%以下。 

5.3.2.6 去污（去皮）要保留树根的自然纹理，有条件的可选用高压水枪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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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规格材料蒸煮时间 

材料规格 蒸煮温度 蒸煮时间 

特大型 100 ℃ 200 小时以上 

大  型 100 ℃ 150 小时以上 

中大型 100 ℃ 100 小时以上 

中  型 100 ℃ 70 小时以上 

中小型 100 ℃ 30 小时以上 

小  型 100 ℃ 20 小时以上 

微  型 100 ℃ 10 小时以上 

5.3.3 雕刻制作 

5.3.3.1 打坯应由粗到细，造型生动、主题鲜明、比例协调，深浅有度。 

5.3.3.2 雕刻时要求做到刀痕光滑，刀法流畅，细节入微，神情到位，形神兼备。 

5.3.3.3 对确需拼接的作品，木质要求统一，拼接部位要隐蔽，纹理协调，接触面要紧凑。 

5.3.3.4 作品的重心要稳，比例协调，整体感强，结构、底座要牢固，底座的比例、色彩应与作品相

协调。 

5.3.4 抛光涂饰 

5.3.4.1 粗磨采用 60
#
～320

#
目砂纸反复打磨。 

5.3.4.2 细磨采用 400
#
～2000

#
目砂纸反复打磨。 

5.3.4.3 着色分为水性色和油性色，1-3次为宜。 

5.3.4.4 涂饰遵循“薄层多涂”的原则，至少 3次以上。 

5.4 检测能力 

5.4.1 应配备对根材树种进行识别、鉴定或确认的专业人员。 

5.4.2 应具备出厂检验项目检测的能力。 

5.5 安全管理 

企业安全生产应符合DB 33/T 2058的规定。 

6 技术要求 

6.1 总则 

根材制作的家具类产品的技术要求参照GB/T 3324，本标准不作另行规定。 

6.2 主要尺寸及偏差 

主要尺寸包括长、宽、高。中型及以上非实用家居类产品的主要尺寸偏差应不超过±10 cm（包含

底座），中型以下非实用家居类产品的主要尺寸偏差应不超±3 cm（包含底座）。 

注：产品外形尺寸偏差为产品标注尺寸与实测值允差。 

6.3 标识与实物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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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材质应与产品标识、使用说明以及销售合同中明示的保持一致。 

6.4 含水率 

含水率应为20 %以下。 

6.5 外观要求 

外观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外观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整体 

虫蛀 无虫蛀现象 

2 变形 无明显变形 

3 开裂 无新的贯通性开裂 

4 霉变 无明显霉变 

5 拼接 木质统一，拼凑点隐蔽，纹理协调，接触面紧凑 

7 底座 底座牢固，重心稳，无明显倾斜。 

8 

涂饰 

整体 涂层应平整光滑、清晰，无明显粒子、涨边现象；不应有皱皮、发粘或漏漆现象 

9 色差 同色部位的色泽应相似 

10 脱色 无褪色、掉色现象 

6.6 重金属限量 

应符合GB 18584的规定。 

6.7 艺术要求 

6.7.1 文化寓意 

6.7.1.1 作品应具有表达作者创作思想、富有寓意的作品名。 

6.7.1.2 作者对作品的创作灵感、创作背景、创作内涵应有文字阐述，以加深观赏者对作品了解和认

知。 

6.7.2 手工创作 

6.7.2.1 创作全过程应由作者主导完成，作品应为纯手工制品。 

6.7.2.2 作品附件中应有作者基本信息。 

6.7.3 艺术效果 

6.7.3.1 作品应因材施艺，凸显自然形态之美。 

6.7.3.2 作品应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凸显奇巧构思。 

6.7.3.3 作品应布局合理、比例协调，凸显扎实的工艺水平。 

7 试验方法 

7.1 主要尺寸及偏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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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应放置在平板或平整地面上，采用精度不低于1 mm的钢直尺或红外线测量仪进行测定。 

7.2 标识与实物一致性检验 

采用宏观或微观等检验方法确定实物与标识的一致性。产品送检时可提供产品用材的试样。  

7.3 含水率测定 

采用误差不大于±1 %的木材含水率测定仪进行测定。选择前、后、两侧任意3个部位测定,计算3个

部件的含水率平均值,作为试件的木材含水率。  

7.4 外观检验 

采用目测法测定，按表3规定，逐一排查。 

7.5 重金属限量测定 

按GB 18584的规定进行。 

7.6 艺术性 

采用专家评审组评审认定。原则上，专家评审组由3位以上人员构成，至少包含一名与根雕艺术相

关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两名具有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师称号的专业技术人员。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出厂检验项目 

主要尺寸及偏差、标识与实物一致性、含水率和外观要求。 

8.2.2 抽样 

应进行全数检验。 

8.2.3 判定 

产品的所有检验结果均符合出厂检验项目要求时，判定该产品为合格品，否则判定为不合格品。 

8.3 型式检验 

8.3.1 检验项目 

包括第6章的全部项目（不含艺术性）。 

8.3.2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式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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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 

c)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国家市场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3.3 抽样 

从近期生产的产品中随机抽取1件样品。单件产品应制取两个满足检验项目的试样。  

8.3.4 判定 

检验项目均符合第6章相应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有一项及以上检验项目不符合，则判定

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每件（套）作品应有作者署名，并配有作品说明，作品说明应包含（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名称； 

b) 作者； 

c) 材质； 

d) 规格；  

e) 出品时间； 

f) 生产单位、地址。 

9.1.2 标识制作的材料应不易损坏、褪色，放置易于识别的位置。 

9.1.3 标识内容应清晰易于识别。所用文字应为规范的汉字，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不得

大于相应的汉字。 

9.2 包装 

9.2.1 包装时按产品的规格、品种分别包装，并附产品合格证和保养说明。 

9.2.2 包装质量应符合产品在正常条件下安全装卸、运输的要求，并有警示标识。 

9.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加遮盖物和进行必要的防护，防止局部重压和相互摩擦。 

9.4 贮存 

产品贮存地点应干燥通风、清洁卫生，产品在贮存期应防止污染、虫蛀、受潮、暴晒。 

10 质量承诺 

10.1.1 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 1年内出现开裂、脱漆、变形质量问题，生产企业免费提供维修服务。 

10.1.2 大型及以上作品 1年内提供 1次无偿上门保养服务，大型以下作品使用超过 1年，提供有偿保

养服务。 

10.1.3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产品损伤，生产单位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10.1.4 客户有诉求时，生产企业应在 12 h内做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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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根雕制作工艺流程 

根雕制作工艺流程见图A.1。 

 

 

图A.1 根雕制作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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